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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的贸易方式

及增值税税收政策

进出口生产企业发生了国外料件加工复出口货物业务，

可采取三种贸易方式：来料加工、进料加工和转厂加工。来

料加工是指由外商提供原辅材料、元器件、零部件，由国内

企业按照外商提出的规格质量和技术标准加工为成品或半成

品，由外商自行在海外市场销售，并按双方议定的费用标准，

向外商收取加工费（即工缴费）。进料加工是指有进出口经营

权的企业自行用外汇购买进口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，根

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或自己的销售意图，加工或制造商品销往

国外市场。转厂加工是指在加工贸易中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

制造为半成品、成品后不直接出口，而是转给其他承接进口

料件加工复出口的企业再加工装配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从

本质上，可以将其看成是进料加工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。由

于进料加工与来料加工在原材料、 零部件和产品的所有权，

加工企业所处的地位，产品的销售方式和取得收益的性质等

方面的区别，他们所适用的增值税税收政策和在加工环节所

承担的税负也存在差异。

（一）进料加工税收政策

进料加工中，国家对进口料件实行保税政策（即暂不征

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），对加工增值及采用的国产料件实行

出口退税或“免、抵、退” 办法。但是，由于退税率低于征

税率，其引起的增值税差额需要计入出口货物的成本，由加

工企业来承担这部分税额，也就是“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

税额”，其计算公式为：

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= 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 ×外汇人民

币牌价 ×（征税率-退税率）-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

价格 ×（征税率 -退税率）

需要说明的是：当期海关核销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 =

实际分配率 ×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 ×外汇人民币牌价=（实际

进口总值 -剩余边角余料）/（直接出口总值 + 间接出口总值

+剩余残次成品）×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 ×外汇人民币牌价。

上式中的实际分配率是指进口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，

用于计算外销货物耗用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。

（二）来料加工税收政策

来料加工中，国家对进口料件实行保税，加工增值（加工

费收入）部分实行免税，采用的国产料件进项税金转入成本。

即：海关对进口材料实行保税制度，对出口货物免征增值税，

出口货物耗用国内材料所支付的进项税金不得抵扣，而应计

入出口货物的成本。加工企业实际承担的增值税税负就是出

口货物耗用国内材料所支付的进项税金；对于兼营内销和来

料加工业务且来料加工业务不能单独设账核算的，则需将公

司的全部进项税额按照一定比例转出，计入外销货物的成

本，转出计入出口货物成本的进项税金即企业在加工环节所

承担的增值税额。计算公式为：

企业承担的增值税额=企业发生的全部增值税进项税额 ×加工

业务收入 / 公司总销售收入）

可见，上述两种加工业务的增值税税收政策均是对进口

料件实行保税，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对出口货物耗用国内

材料以及其他加工增值部分的增值税处理上。具体而言，采

用进料加工，企业承担税负的多少，受到加工业务的进口总

额（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）和出口总额（外销收入）的直接

影响；在兼营外销与内销业务情况下，企业的总销售收入、

耗用国内料件以及企业全部进项税额的影响是间接的或相对

的。而在来料加工方式下，企业所承担的税负不仅受到企业

全部进项税额和耗用国内料件的直接影响，在兼营内销和外

销的情况下，同时还要考虑外销和内销的比例。实际操作中

到底应采用何种贸易方式应根据公司外销收入占公司收入的

比例及国内外采购比例来确定。虽然实际工作中企业经营的

具体情况有差异，但选择一种有利的加工方式来进行纳税筹

划还是有规律可循的。

二、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的增值税纳

税筹划——案例分析

案例一：企业只经营对外加工业务的情形

某企业从事对外加工业务，一年内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

金额为 10 000万元人民币，保税金额共 1 700 万元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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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进口环节增值税率为 17%），加工后产品出口金额为 17 000

万元人民币。加工过程中，没有采用国产料件，增值部分主

要依靠先进的加工设备和人员劳动形成。生产的产品应缴纳

的增值税税率为 17% ，适用 “免、抵、 退” 出口退税政策，

产品出口退税率为 13%。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国内采购和销售

业务，生产过程中没有边角料等废料，生产出来的成品均为

合格品。

在采用进料加工方式下，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可以得出：

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= 17 000 ×（17% - 13% ）-10 000/

17 000 × 17 000 × （17% -13%）= 280（万元）

即：该进料加工业务企业实际承担的增值税金额为 280

万元。

在来料加工方式下，国家对进口料件 10 000 万元人民

币的保税金额同样为 1 700万元人民币，加工增值的 7 000

（17 000-10 000）万元人民币部分，国家实行免税即免缴增

值税。实现出口后，因没有交纳增值税，国家也不对企业实

行出口退税。

可以看出：同样一个加工环节，但采用的加工贸易方式

不同，将产生280万元人民币的差额。显然，在本例的业务，

应该选择来料加工方式。

如果出口货物耗用了国内料件，我们来观察两种加工方

式下企业所承担的税负。耗用国内料件（增值税率为17%）、相

应的外销收入（进料加工方式）和加工费收入（来料加工方式）

以及承担的税额如下表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：

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开展国外料件加工复出口业务

时，如果出口货物不耗用国产料件或耗用的国产料件少（国产

化率较低），则应选择来料加工方式；反之，则应选择进料加

工贸易方式。原因是：采用来料加工方式，免征加工费的增

值税，虽然对其耗用的国产辅料也不办理出口退税，进项税

金转入成本，但是由于耗用的国产料件少，所以所承担的税

负并不高。而采用进料加工虽可办理增值税退税，因退税率

低于征税率，其增值税差额要计入出口货物成本，相比之下，

进料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负较高。但是，随着出口货物耗用

国产料件的增加，在来料加工方式下，因其不能办理退税，

大量的进项税额转入成本，出口货物成本随着国产料件的增

加而增大，企业承担的税负增加。此时，若采用进料加工，

由于该贸易方式下可办理出口退税，虽然仍存在因退税率低

于征税率而增加了出口货物成本，但与来料贸易方式相比，

当耗用的国产料件数额增加（国产化率提高）到一定程度时，

进料加工方式下企业承担的税负会等于甚至小于来料加工方

式下企业所承担的税负。

案例二：企业兼营外销与内销业务的情形

某公司从事对外加工业务以及国内销售业务，对外加工

出口 A 产品。加工 A 产品进口材料成本（海关核销免税组成

计税价格）10 000万元，同时还需要耗用国内料件。进口环

节增值税率为 17%。适用“免、抵、退”出口退税政策，A

产品征税率 17% ，出口退税率 13%。本年公司总的销售收入

51 000 万元，所有业务的进项税额为 2 040万元。生产过

程中没有边角料等废料，生产出来的成品均为合格品。

在采用进料加工方式下，A产品当年出口销售收入17 000

万元，则：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 = 17 000 ×（17% -
13%）-10 000/ 17 000 × 17 000 ×（17% -13%）=280 万元。

即：公司就该产品的加工业务所承担的增值税额为280万元。

在采用来料加工方式下，收取的加工费为7 000万元，则：

公司就此业务承担的增值税额 = 7 000/51 000 ×2 040=280

万元。

显然，在本例中，两种加工方式所承担的税负是相同的。

那么，如果我们扩大或缩小外销的比例，即减少或增加公司

的总销售收入（减少或增加公司的内销收入），结果将如何？

可以看到，在兼营外销与内销的情况下：第一，采用进

料加工方式，企业在加工环节承担的增值税税额不受总销售

收入的影响，只要进口总额（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）和外

销收入不变，企业所承担的税额也保持不变。第二，随着外

销收入占公司总收入比例的增加，采用来料加工方式企业所

承担的增值税税额也相应增大。因此，在外销增值额相同的

条件下，外销比例较低时，与进料加工方式相比，选择来料加

工更有利；而在外销比例较高时则应选择进料加工方式。
（作者单位 ： 上海立 信会计学院会计学 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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